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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物联网业务合作协议 
                      合同编号  :ALPCG20191204
甲    方：小林永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平谷区林荫北街13号信息大厦802室
联 系 人：匡中林
联系方式: 18600735494
[bookmark: _Hlk19888359]乙    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昌平路97号1幢西侧厂房
联 系 人：裴世建
联系电话：15727327323
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就与乙方合作中国移动公司物联网（简称数据卡）业务，达成如下协议：
第1条 合作事项
   甲方作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以下简称“中国移动”）的合作伙伴，负责中国移动物联网卡类业务的推广。乙方作为甲方的合作伙伴，需向甲方提供乙方真实有效的资料。
1、乙方根据需求从甲方购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的数据卡。
2、甲方作为中国移动代理公司将数据卡根据市场行情与乙方进行战略合作。
3、乙方作为甲方的合作伙伴，应提前向甲方提供规定的采购数量，由甲方向中国移动申请开卡，并确保100%开通（因移动原因没卡除外）。
第2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利要求乙方按照中国移动物联网业务办理流程提供所需资料。 
2、甲方根据中国移动的政策，调整数据卡的金额。
3、甲方有权因如下原因立即解除与乙方的合作关系：
（1）乙方发生严重欠费，且未能及时补缴的；
（2）乙方有侵犯甲方名誉、进行恶性竞争的行为，或者泄密造成严重影响的；
（3）有严重违规行为，该行为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或影响市场的（如做短彩、语音等其他用途）。
（4）经查证，乙方有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为的。
4、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开展业务所需的相关申请资料、业务流程支撑，如业务受理规定和办理规则发生变更和调整，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
5、在双方合作期限内，甲方保障拥有中国移动公司物联网业务渠道代理资格；若甲方在合作期限内丧失中国移动公司物联网业务渠道代理资格，应在收到中国移动取消物联网业务渠道代理资格的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通知（包括不限于以下方式：邮件，传真，信件等）乙方，取消甲乙双方合作协议。甲方协助乙方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作为甲方物联网业务的合作伙伴有权利按照双方协议价格购得中国移动的数据卡。
2、若移动物联网业务政策发生改变，乙方有权利及时获得甲方通知（包括不限于以下方式：邮件、传真、信件等）。
3、乙方须确保提供的办理资料真实，来源合法。
4、乙方对甲方的所有信息应有保密义务，若发生泄密情况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5、乙方不得将从甲方处采购的物联网卡转售至任何第三方，如因转售行为引发的任何纠纷，甲方损失均由乙方全额承担。
第四条  资费及付款方式
    本合同为框架协议，具体资费详见采购单。
甲方信息
账 户 名：匡中林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青年路支行
账    号：6214850112436362
乙方信息
账 户 名：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开户银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
账    号：321 360 100 100 080 213
1、付款方式：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向甲方提供规定内的采购数量，甲方负责向移动采购，乙方在发出采购需求的3日内向甲方支付本次采购卡片全部金额。
第五条  违约责任和损害赔偿
1、若有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另一方有权终止协议。
2、若因一方违约造成对方不良社会影响或经济损失，则对方有权追究过错方的责任，要求消除其影响并作相应的经济赔偿。
第六条  协议的解除
1、甲乙双方如发现对方有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等严重违反本协议
约定的行为时，有权立即解除本协议，违规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因此给对方造成损失，由违规方负责赔偿。
2、除上述情况外，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要终止本协议的，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对方提出，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终止协议，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本项业务有重大调整时双方可根据情况提前终止协议，均不承担解除协议的责任。
第七条  争议的解决
双方就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并提出补充意见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的附件同具法律效力。如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其他
1、若一方变更企业名称或变更法人，更名后的新企业或新法人应继续承认本协议的有效性以及双方履行本协议的合法地位。
2、本协议有效期壹（1）年，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即为生效，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04 日止。本协议一式叁份，甲方一份，乙方两份，同具法律效力。协议到期后，若双方有意继续合作，可自动延续。
3、本协议所附的所有附件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 方：小林永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 方：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盖章）                                  （盖章）
联系人：                                   联系人：
	[bookmark: _GoBack]客户名称：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昌平区 沙河镇 新元科技园C座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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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货日期：     年    月     日

	需方信息

	公司名称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联 系 人
	裴世建
	电  话
	15727327323
	传  真
	

	收货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 沙河镇 新元科技园C座601

	甲方开票信息

	供方信息

	公司名称
	（盖章）小林永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匡中林
	电  话
	18600735494
	传  真
	

	地    址
	中国市顺义区顺平路566号航城广场H座304

	发货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标准

	套餐
	数量
	单价
	  卡别
	按季度付费（本次付费2019年12月1日-2020年2月29）

	300M/月
	249
	4.8元/月
	物联网卡
	

	开通功能
	EC平台
	流量池
	权限端口
	流量功能
	语音功能
	短信功能
	      其他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总价：(大写):叁仟伍佰捌拾伍元零陆毛整                           （小写）￥ 3585.6

	备注：2019年11月份续费款未缴纳，欠款1195.2元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小林永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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